APEC 2001年会议记者器材入关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携带器材来华采访2001年APEC会议的媒体记者，须填写本文本所附《器材入关申报单》（共2页）。如果您携带入境的器材设备中有无线电设备，请同时填写本文本所附《无线电设备入关申报单》（共1页）。

来华器材须经2001年APEC筹委会秘书处新闻组批准后方可入关。请各媒体于2001年8月31日前将已填写完整的表格邮寄或传真至。地址如下：

APEC 2001年会议中国筹委会秘书处新闻组（上海）

记者报名注册办公室

上海浦东世纪大道1号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    +86- 21- 5049 6117 或 5049 6118

传真：    +86- 21- 5049 6116

电子邮件  apecmedia@sina.com
    请将器材型号、系列号等资料详细填写在申报表格内，并在表格下方选项中注明是否随身携带入关或由代理商协助清关。APEC 2001年会议中国筹委会秘书处新闻组已指定上海会展有限公司协助媒体办理非随身携带的器材入关手续。器材入关申报单获批准后，媒体可径与上海会展有限公司联系，地址如下：

上海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65号

国际贵都大饭店办公楼505室

邮政编码：200040
电话： +86- 21- 6248 0123

传真： +86- 21- 6248 4488

谢谢您的合作。
